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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主要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 (第359章 )及

其附屬法例：  
 
(a) 就從事專職醫療專業 (“各專業 ”)的人的有限度

註冊及暫時註冊，訂定條文；  
(b) 將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重新命名為專職醫療業管

理局 (“管理局 ”) 
(c) 變更管理局及各專業的委員會的組成；  
(d) 賦權管理局就各專業的正式註冊指明所需的資

格及經驗；  
(e) 賦權醫務衞生局局長向管理局及各委員會發出

指示；  
(f) 就直接獲得各專業的服務，訂定限制；及  
(g)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2.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表示，自 2019年起已向有關持份者舉行廣

泛諮詢和參與活動，並自2024年第3季起進行另一輪
參與活動，從中收集他們的意見。政府當局表示，

持份者普遍認同是次修例的建議方向。  
 

3.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曾於 2022年 9月 9日及 2023年 12月 8日諮詢
衞生事務委員會。雖然部分委員支持立法建議，但亦

有委員提出多項關注。  
 

4. 結論  
 
 

法律事務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

面的事宜。鑒於《條例草案》旨在就各專業的規管制

度引入多項改革，議員可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

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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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為2025年3月26日。議員可參閱醫務衞生局
於 2025年 3月 19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
編號：HHB CR 1/3261/21 Pt.6)，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條例草案的目的  
 
2. 條例草案主要修訂《輔助醫療業條例》(第359章 )及其附屬法例：  
 

(a) 就從事專職醫療專業的人的有限度註冊及暫時註冊，訂定條文；  
(b) 將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重新命名為專職醫療業管理局 (“管理局 ”) 
(c) 變更管理局及專職醫療專業的委員會的組成；  
(d) 賦權管理局就專職醫療專業的正式註冊指明所需的資格及經驗； 
(e) 賦權醫務衞生局局長 (“局長 ”)向管理局及各委員會發出指示；  
(f) 就直接獲得專職醫療專業的服務，訂定限制；及  
(g)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背景  
 
3. 第 359章及其附屬法例旨在對從事輔助醫療職業及專業的人  
(即醫務化驗師、放射技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和視光師 )(“輔助醫療
業人員 ”)的註冊、紀律及更佳的管制訂定條文。據參考資料摘要第 2段所
述，輔助醫療業界一致認為應採用醫療界別 (包括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常
用的 “專職醫療業 ”一詞，以反映這些專業於醫療系統，特別是基層醫療系
統中的重要功能及提升專業地位。此外，一如參考資料摘要第39段所述，
多項關乎輔助醫療業的措施早已列入政府議程，當中包括增加業外人士參

與管理局、容許病人直接接受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提供的服務、容許

中醫師為病人處方診斷成像檢測及化驗，以及在本港提供新途徑以引入非

本地培訓輔助醫療業人員。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實施上述

措施。條例草案主要條文概述如下。  
 
 
條例草案的條文  
 
擬議有限度註冊及暫時註冊 (條例草案第6、17、33及35條 ) 
 
4. 條例草案建議提供兩個新途徑以引入非本地培訓輔助醫療業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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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有限度註冊  
 
5. 根據第 359章擬議新訂第 13A條 (藉條例草案第 17條加入 )，任何
人提出的有限度註冊申請，如能符合相關條件，管理局須予批准。例如，

申請人 (a)已被揀選以獲有限度註冊的人的身分，全職受僱於某 “指定
機構 ”； (b)已取得一項境外資格，而管理局信納該項資格足以使申請人執
行有關受僱的工作範圍；及 (c)持有獲管理局承認的非本地核證團體就從事
有關專業而發出的有效證明書，而該證明書足以構成申請人有足夠能力從

事有關專業的充分證據 (某些例外情況除外 )。  
 
6. 根據第 359章擬議新訂第 2B條 (藉條例草案第 6條加入 )， “指定
機構 ”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機構： (a)第 359章擬議新訂附表 2第 1部指明者
(即衞生署、醫管局、基層醫療署及香港中醫醫院 )；(b)屬擬議新訂附表2第
2部指明的任何機構類別者 (例如營辦符合以下說明的學科的大學、學校或
機構：為施行第359章擬議修訂第12(1)(a)條而頒授或頒發資格 (即本地培訓
人士的正式註冊 (參閱下文第11段 )))；及 (c)局長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 (該公
告不會是附屬法例，因此不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 )第34條經由
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指定為指定機構者。根據第359章擬議
新訂第 35條，局長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 (該公告是須經先訂立後審議的
附屬法例 )，修訂擬議新訂附表2。  
 
7. 有限度註冊在一段不超過 3年的期間有效 (第 359章擬議新訂
第 13A(4)(a)條 )。條例草案並無建議提供途徑以在有限度註冊與正式註冊
之間轉移。據參考資料摘要第26段所述，政府當局考慮到該兩類專業人員
所具備的專業技術和知識，在廣度和深度上均有差異，故並無作出如此

建議。  
 
擬議暫時註冊  
 
8. 根據第 359章擬議新訂第 13B條 (藉條例草案第 17條加入 )，
就 “有關機構 ”純粹為了讓另一人替該機構進行臨牀示範或與該機構進行
學術交流的目的，向管理局申請該人的暫時註冊，如管理局局信納適宜和

有需要，可批准申請 (有效期不超過14日 (擬議新訂第13B(5)(a)條 ))。管理局
藉在憲報刊登的公告 (該公告不會是附屬法例，因此不須經先訂立後審議 )
指明為有關機構的機構，即屬 “有關機構 ”(擬議新訂第13B(10)及 (11)條 )。  
 
擬議將輔助醫療業管理局重新命名 (條例草案第7及8(1)及 (2)條 ) 
 
9. 第359章擬議新訂第2C條 (藉條例草案第7條加入 )，建議將 “輔助
醫療業管理局 ”重新命名為 “專職醫療業管理局 ”，以確認各專業在醫療體
系中提升了的角色 (如條例草案詳題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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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訂專職醫療業管理局及各專業的委員會的組成 (條例草案第 8(3)至
(6)及 (8)條及第10(1)至 (11)條 ) 
 
10. 根據第359章擬議修訂第3條 (參閱條例草案第8條 )，管理局的組
成由 18名成員修訂為 25名成員 (最多 )，當中包括 2名新增業外成員 (即合共
6名業外成員，當中包括最少 1名註冊醫生和 1名註冊中醫 (擬議修訂
第 3(1)(g)及 (h)條 ))和 5名新成員 (須為 5個有關輔助醫療業的委員會主席
(擬議新訂第3(1)(i)條 ))。此外，副主席須為1名指明人員，即公職人員或醫
管局或基層醫療署的人員 (擬議修訂或新訂第3(1)(b)及 (5)條 )。就每個委員
會而言，根據第359章擬議修訂第5條 (參閱條例草案第 10條 )，其組成將由
12名成員修訂為 13名成員 (最多 )，當中包括 2名業外新成員 (擬議新訂第
5(1)(f)條 )，而委員會主席一職將由行政長官從委員會的成員中委任 (擬議
新訂第5(3A)(a)條 )。此外，2個註冊醫生職位將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被提
名人亦須為1名註冊專科醫生 )和醫管局提名，而非由香港醫學會和英國醫
學會香港分會提名 (擬議修訂第5(1)(b)及 (c)條 )。議員可參閱參考資料摘要
附件C(關於管理局 )和B(關於委員會 )，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賦權專職醫療業管理局就各專業的正式註冊指明所需的資格及經驗 (條例
草案第15及31(6)條 ) 
 
11. 目前，根據第359章第12(1)(a)條，在符合相關規定下，以下的人
(即本地培訓輔助醫療業人員 )具備獲相關專業正式註冊的資格： (a)持有由
任何訂明的主考當局或由有關委員會發出的訂明學位、文憑或其他文件的

人，或 (b)持有任何該等學位、文憑或其他文件並具備訂明的經驗的人。條例
草案第15條建議修訂該條文，述明以下的人符合上述資格：(a)具備管理局
按照將制定的《規例》所指明的資格及 (視情況所需而定 )經驗的人 (擬議修
訂第12(1)(a)(i)條 )，或 (b)持有有關委員會頒發的證明書，述明該人已通過
委員會主持的相關考試的人 (擬議修訂第12(1)(a)(ii)條 )。根據第359章擬議
新訂第29(1C)(a)條，如獲局長批准，管理局可藉訂立規例對以下事宜作出
規定：管理局藉憲報刊登公告 (該公告不會是附屬法例，因此不須經先訂立
後審議 )以指明為施行第359章擬議修訂第12(1)(a)(i)條的目的，在某專業獲
正式註冊所需的資格及 (視情況所需而定 )經驗。  
 
對直接獲得各專業的服務的擬議限制 (條例草案第25、31(10)、40、69(4)、
133、152及159條 ) 
 
12. 目前，醫務化驗師、放射技師、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按規

定只可就其他醫療專業人員 (例如註冊醫生 )的轉介，為病人提供檢查或治
療服務 (某些情況除外 )。他們不得檢查或治療由中醫轉介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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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條例草案第69(4)及159條建議修訂第359章下的有關附屬法例，1

訂明物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只可就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的轉介提供其

專業的任何服務，以及上述制在某些情況下不適用，包括物理治療師或職

業治療師已取得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在不超過 12個月前發出的證明書 (當
中列明對病人狀況的診斷 )，而有關服務是只為該已診斷狀況提供的。  
 
14. 條例草案第40及133條亦建議修訂第359章下的有關附屬法例， 2

訂明在指明的情況下，醫務化驗師或放射診斷技師可對任何人進行由註冊

中醫轉介的有關測試或成像診斷檢驗。例如，獲香港中醫醫院授權的醫務

化驗師，可進行由獲香港中醫醫院授權向香港中醫醫院病人提供服務的註

冊中醫 (“香港中醫醫院中醫 ”)轉介的有關測試 (條例草案第40(2)及 (5)條 )。
獲香港中醫醫院授權的放射診斷技師，亦可對任何人進行由香港中醫醫院

中醫轉介的成像診斷檢驗 (條例草案第133(1)及 (4)條 )。  
 
其他修訂  
 
15. 條例草案亦建議作出其他技術性、相關及相應修訂，以及保留及

過渡條文，例如訂定：  
 

(a) 如局長為制訂醫療政策，而要求任何資料，管理局及委員會可向
局 長 提 供 該 等 資 料 (第 359章 擬 議 新 訂 第 9A條 )(條 例 草 案
第 13條 )；  

(b) 獲正式註冊、有限度註冊或臨時註冊的人，必須遵從委員會所決
定適用的持續專業發展的規定，才可將執業證書續期 (第 359章
擬議新訂第16(2A)條 )(條例草案第21條 )；及  

(c) 局長如認為符合公眾利益，即可就管理局或委員會執行其職能
或行使其權力，以書面發出指示 (第359章擬議新訂第34條 )(條例
草案第33條 )。  
 

生效日期  
 
16.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自其於憲報刊登成為法例當日起實施，

惟下述條文除外：  
 

(a) 條例草案第5(2)、7、8(1)至 (6)及 (8)、10(1)至 (11)、35條 (但限於
該條關乎第 359章擬議新訂附表 3第 3部第 1分部的範圍內 )、
第 36(1)、65(1)、94(1)、123(1)、155(1)及200條將自2026年1月1日
起實施 (這些例外條文主要關乎管理局和委員會的組成及相關
事宜 )；及  

                                              
1 《職業治療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規例》(第 359B章 )和《物理治療師 (註冊及紀

律處分程序 )規例》 (第 359J章 )。  
2 《醫務化驗師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規例》(第 359A章 )和《放射技師 (註冊及紀律

處分程序 )規例》 (第 359H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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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條例草案第153(1)條將自《2024年牙醫註冊 (修訂 )條例》(2024年

第 22號條例 )第 82條 (但限於該條分別就牙科衞生員及牙科治療
師而言，關乎《牙醫註冊條例》(第156章 )附表3第1部第3欄 (c)段
指 明 的 服 務 的 範 圍 內 )開 始 實 施 的 日 期 起 實 施 (條 例 草 案
第 153(1)條關乎對獲註冊的牙科衞生員或牙科治療師的某些
豁免。 ) 

 
 
公眾諮詢  
 
17. 據參考資料摘要第 40段所述，當局自 2019年起向相關持份者
(包括輔助醫療業人員、管理局、各委員會、醫學界和中醫專業 )舉行廣泛
諮詢和參與活動，並自2024年第3季起進行另一輪參與活動，從中收集他們
的意見。政府當局在回答法律事務部查詢時表示，持份者普遍認同是次修

例的建議方向。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8. 據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曾於 2022年 9月 9日及 2023年
12月8日諮詢該事務委員會。雖然部分委員支持立法建議，但委員對於直接
獲得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服務的安排、強制規定輔助醫療業人員必須

進行持續專業發展，以及容許放射技師和醫務化驗師在指定情況下接受中

醫師的轉介，亦表達了關注。  
 
 
結論  
 
19. 法律事務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鑒於

《條例草案》旨在就輔助醫療業人員的規管制度引入多項改革，議員可考

慮成立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尹仲英  
2025年3月27日  


